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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第十四条 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取得许

可，但下列频率除外：
（一）业余无线电台、公众对讲机、制式

无线电台使用的频率；
（二）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的微功

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使用的频率。
第十五条 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应

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所申请的无线电频率符合无线电

频率划分和使用规定，有明确具体的用途；
（二）使用无线电频率的技术方案可行；
（三）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四）对依法使用的其他无线电频率不

会产生有害干扰。
第二十七条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应

当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
照，但设置、使用下列无线电台（站）的除外：

（一）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
（二）单收无线电台（站）；
（三）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的微功

率短距离无线电台（站）。
第四十九条 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不得

改变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核定的技术
指标。

第五十条 研制、生产、销售和维修大功
率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采取措施有效抑制
电波发射，不得对依法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
（站）产生有害干扰。

第七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许可擅
自使用无线电频率，或者擅自设置、使用无线
电台（站）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
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和违法所得，可以并
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并处5万
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擅自设置、使用
无线电台（站）从事诈骗等违法活动，尚不构
成犯罪的，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
款。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转让
无线电频率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并处违法所得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
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处1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无线电
频率使用许可证。

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
严重后果的，吊销无线电台执照，并处3万元
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不按照无线电台执照规定的许可
事项和要求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

（二）故意收发无线电台执照许可事项
之外的无线电信号，传播、公布或者利用无意
接收的信息；

（三）擅自编制、使用无线电台识别码。
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使用无线

电发射设备、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干
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没收产生有害干扰的
设备，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吊
销无线电台执照；对船舶、航天器、航空器、铁
路机车专用无线电导航、遇险救助和安全通信
等涉及人身安全的无线电频率产生有害干扰
的，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四条 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
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自滞纳之日起按

日加收0.05%的滞纳金。
第七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的，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并处3万
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
的，并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研制、生产、销售和维修大功率无
线电发射设备，未采取有效措施抑制电波发
射；

（二）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在我国境内进
行电波参数测试或者电波监测；

（三）向境外组织或者个人提供涉及国
家安全的境内电波参数资料。

第七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或者
进口在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未
取得型号核准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
正的，没收未取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
备，并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七条 销售依照本条例第四十四
条的规定应当取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
备未向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销售备案的，由
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
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八条 销售依照本条例第四十四
条的规定应当取得型号核准而未取得型号核
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销售的无线电发射设备
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销售的设备货值
10%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并处违法销售
的设备货值10%以上30%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九条 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改变
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核定的技术指标
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八十八条 【扰乱无线电通讯管

理秩序罪】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
线电台（站），或者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干扰
无线电通讯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二十八条 违反国家规定，故意干扰

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的，或者对正常运行的
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有关主管部
门指出后，拒不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的，处五日
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
十五日以下拘留。

《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
第六条 申请办理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

应当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提交下列材料：
（一）使用无线电频率的书面申请及申

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二）申请人基本情况，包括开展相关无

线电业务的专业技术人员、技能和管理措施
等；

（三）拟开展的无线电业务的情况说明，
包括功能、用途、通信范围（距离）、服务对象
和预测规模以及建设计划等；

（四）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拟采用
的通信技术体制和标准、系统配置情况、拟使
用系统（设备）的频率特性、频率选用（组网）
方案和使用率、主要使用区域的电波传播环

境、干扰保护和控制措施，以及运行维护措施
等；

（五）依法使用无线电频率的承诺书；
第十八条 无线电频率使用人不得擅自

转让无线电频率使用权，不得擅自扩大使用
范围或者改变用途。

第十九条 依法使用的无线电频率受到
有害干扰的，可以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投诉，无
线电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协调处理，并将处理
情况告知投诉人。

第二十条 无线电频率使用人拟变更无
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所载事项的，应当向作
出许可决定的无线电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符
合法定条件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办
理变更手续。

第二十七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的，
无线电管理机构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许可，并
给予警告，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
许可。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无线电
频率使用许可的，无线电管理机构给予警告，
并视情节轻重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许可。

第三十二条 无线电频率使用人对无线
电管理机构作出的行政许可或者行政处罚决
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
行政诉讼。

《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
第六条 申请设置业余无线电台，应当

具备下列条件：（一）熟悉无线电管理规定；
（二）具备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的操作技
术能力；（三）无线电发射设备符合国家相关
技术标准；（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
件。单位申请设置业余无线电台的，其业余
无线电台负责人应当具备前款第一项规定的
条件，技术负责人应当具备前款第一项和第
二项规定的条件。个人申请设置具有发信功
能的业余无线电台的，应当年满十八周岁。

第七条 申请设置业余无线电台，应当
向设台地地方无线电管理机构提交下列书面
材料：（一）《业余无线电台设置（变更）申请
表》；（二）《业余无线电台技术资料申报表》；
（三）个人身份证明或者设台单位证明材料的
原件、复印件。申请人为单位的，还应当提交
其业余无线电台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身份证
明材料的原件、复印件；（四）具备相应操作技
术能力证明材料的原件、复印件。

第十八条 使用业余无线电台，应当具
备下列条件：（一）熟悉无线电管理规定；（二）
具备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的操作技术能
力，取得相应操作技术能力证明。

第二十四条 业余中继台应当向其覆
盖区域内的所有业余无线电台提供平等的服
务，并将使用业余中继台所需的各项技术参
数公开。

第二十八条 业余无线电台供其设置
人、使用人用于相互通信、技术研究和自我训
练。禁止利用业余无线电台从事下列活动：
（一）发布、传播违反法律或者公共道德的信
息；（二）从事商业或者其他与营利有关的活
动；（三）阻碍其他无线电台通信；（四）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活动。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核发
业余无线电台执照的无线电管理机构或者其
上级无线电管理机构可以撤销执照：（一）对
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

人核发执照的；（二）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
段取得执照的；（三）依法可以撤销执照的其
他情形。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核发
业余无线电台执照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注
销执照：（一）设置业余无线电台的个人死亡
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二）业余无线电台执
照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三）设置业余无线
电台的单位依法终止的；（四）业余无线电台
执照依法被撤销、吊销的。

《无线电发射设备管理规定》
第六条 生产或者进口在国内销售、使

用除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以外的无
线电发射设备，应当向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
申请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无线电发射
设备型号核准目录由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公
布。

第七条 申请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
准，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有相应的生产能力、技术力
量、质量保证体系；

（二）无线电发射设备的工作频率、功率
等技术指标符合国家标准和国家无线电管理
的有关规定；

第八条 申请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
准，应当向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提交下列申
请材料，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
责：

（一）经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
人签署的型号核准申请表和承诺书；

（二）加盖申请人签章的营业执照副本、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或者组织机构证明
材料（后者仅限境外申请人）；

（三）与无线电发射设备生产相适应的
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质量保证体系说明材
料；

（四）无线电发射设备使用说明（含电子
显示的说明）、技术手册、彩色照片，以及与无
线电发射和接收功能相关的电路图、电路原
理方框图、关键射频元器件清单；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
第十五条 生产、维修、使用民用无人驾

驶航空器系统，应当遵守无线电管理法律法
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但是，民用无人驾驶
航空器系统使用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确定的
特定无线电频率，且有关无线电发射设备取
得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的，无需取得无
线电频率使用许可和无线电台执照。

第十九条 国家根据需要划设无人驾驶
航空器管制空域。

下列区域上方的空域应当划设为管制
空域：

（六）射电天文台、卫星测控（导航）站、
航空无线电导航台、雷达站等需要电磁环境
特殊保护的设施以及周边一定范围的区域；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非法拥
有、使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反制设备的，由无线
电管理机构、公安机关按照职责分工予以没
收，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四条 除根据本条例第十五条的
规定无需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和无线电
台执照的情形以外，生产、维修、使用民用无
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违反无线电管理法律法
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
依法处罚。

遏制无线电领域案件发生 保障电磁环境安全有序

自治区工信厅集中宣传7部相关法律法规
●高树松

2023年9月是第14个全国“无线电管理宣传月”，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聚力办好两件大事，加强无线电管理

相关法律法规宣贯，倡导公众自觉遵守无线电管理法律法规，自治区工信厅无线电管理系统特开辟专刊，阐释相关法律条文，以形

成全社会共同维护电波秩序的良好氛围，尽可能避免无线电领域违法违规案件的发生，保障电磁环境安全有序。

本文共整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线电频率使

用许可管理办法》《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无线电发射设备管理规定》《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七部法律法规中与无

线电台设台单位和个人紧密联系的条款。


